
112學年度臺中市辦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計畫  

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到校諮詢輔導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要點。  

(二) 112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計畫之 

『子計畫一設置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中心』。  

二、 目的：  

(一) 建立臺中市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中心的支持性角色。  

(二) 透過諮詢輔導機制，了解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辦理之成效。  

(三) 透過諮詢輔導的機制，了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在實施上是否面臨問題或

困難，根據學校所提出的問題或困難，給予建議，或幫忙尋求可協助之單

位。  

三、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立神岡區豐洲國民小學（以下稱豐洲國小）  

四、 實施對象：112學年度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

計畫之學校。  

五、 實施時間/地點：  

(一)113年 6月 6日(星期四)上午 09:00~12:00/神岡區豐洲國小 

(二) 113年 6月 6日(星期四)下午 14:00~17:00/大甲區大甲國中 

(三) 113年 6月 13日(星期四) 上午 09:00~12:00/大里區立新國中 

(四) 113年 6月 18日(星期二) 上午 09:00~12:00/南屯區黎明國小 

(五) 113年 6月 18日(星期二) 下午 14:00~17:00/北屯區文昌國小 



六、 實施方式： 

(一)採到校輔導方式辦理，依行政區劃分 5場次，並選擇本市戶外與海洋教

育核心學校做為辦理場地，讓各校加入參與，並於會中提出執行上之困難與

輔導委員討論或給予建議。  

(二)請參與學校製作簡報，每校每案報告時間為 5-7分鐘。 

七、 參與學校：如下 



 

*編號不代表場次順序 

 

編號 提供場地之核心學校 參與學校

計畫2-

1:學校

實施戶

外教育

計畫2-2:

學校推展

戶外教育

優質路線

計畫2-3:

學校辦理

戶外教育

自主學習

課程

計畫3-3:

學生海洋

體驗活動

案數 案數小記

東區臺中國小 1 1

崇倫國中 1 1 1 1 4

四育國中 2 1 3

和平國中 1 1 1 1 4

南區樹德國小 1 1

萬和國中 1 1

南屯區黎明國小 1 1

向上國中 1 1 2

西區忠孝國小 1 1 2

西區大勇國小 1 1

北區篤行國小 1 1 2

北區立人國小 1 1

北屯區逢甲國小 2 2

北屯區文昌國小 1 1

北屯區大坑國小 2 2

漢口國中 1 1 2

西屯區大鵬國小 1 1 2

豐原區翁子國小 2 2

后里區七星國小 1 1

神岡區豐洲國小 2 2

新社區福民國小 3 3

東華國中 2 2

東勢區石角國小 1 1

太平區新光國小 2 2

太平區坪林國小 1 1

清水區槺榔國小 1 1

梧棲區大德國小 1 1 2

梧棲區中正國小 1 1

公明國中 1 1

鹿寮國中 1 1

日南國中 1 1

大甲國中 3 1 4

龍井區龍峰國小 1 1

烏日區烏日國小 1 1

立新國中 1 1 1 3

爽文國中 1 1

大里區塗城國小 1 2 3

大里區草湖國小 1 1

太平區黃竹國小 1 1

霧峰國中 2 2

霧峰區復興國小 2 2

霧峰區光正國小 1 1

12

155 大里區-立新國中
113年6月13日(星期

四) 上午09:00~12:00

日期

15

17

143 神岡區-豐洲國小
113年6月6日(星期

四)上午09:00~12:00

4 大甲區-大甲國中
113年6月6日(星期

四)下午14:00~17:00

1 南屯區-黎明國小
113年6月18日(星期

二) 上午09:00~12:00

2 北屯區-文昌國小
113年6月18日(星期

二) 下午14:00~17:00



八、 輔導訪視時間表：  

時間  內容  諮詢輔導委員  備註  

09:00~11:00  
各校實施之教學經驗分享 (簡報報

告) 

新北市深坑國小郭雄軍退休

校長 

臺中市南區和平國小郭盈師

校長 

社團法人台灣自然研究學會

陳育軒理事長 

第一場：郭盈師校長、

陳育軒理事長 

第二場：郭盈師校長、

陳育軒理事長 

第三場：郭雄軍校長、

陳育軒理事長 

第四場：郭雄軍校長、

陳育軒理事長 

第五場：郭雄軍校長、

陳育軒理事長 

14:00~16:00  

11:00~12:00  

綜合討論及問題研討  

16:00~17:00  

九、 聯絡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 張先生或蔡小姐，電話:04-22289111 

分機 54305或 54313。  

十、 經費來源：臺中市辦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計

畫子計畫一。  

十一、 請參加輔導訪視會議之人員所屬學校惠予公（差）假登記，並安排代課。  

十二、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12學年度臺中市辦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計畫 

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到校輔導訪視問題反應表 

  

學校名稱  職稱  姓名  E-Mail信箱  

      區       

國小           

或          

國中  

  

                

  

               

  

問題類型  問題反應（條列說明）  備註  

□課程教學  

□教師專業  

□資源應用  

□行政支援  

1.  

2.  

 

  

承辦：          主任：          校長： 

如貴校有需反應的問題請於 113年 5月 30日 前掃描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到校輔導訪

視問題反應表並 E-Mail至  



臺中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信箱:outdoortaichung@gmail.com   謝謝您的填寫！  


